连云港市农村能源环境保护办公室职能
    1、指导县、区农村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开发，生态农业环境网络监测建设工作；

    2、组织实施全市生态农业建设，农村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3、组织农业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4、调查处理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对污染事故做出技术仲裁；

    5、指导农业污染区和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区的治理；

    6、开发、示范、推广农业环保、生态农业、农村可再生能源、节能新技术的培训；

    7、参与有关部门制定地方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技术标准，无公害农产品地方标准；

    8、参与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环境监测和评估；

    9、并根据市农业委员会授权归口管理全市农村能源建设工作和农业环保工作。

办公地址：连云港市通灌南路134号
办公时间：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8:00
联系电话： 0518-86090555
电子邮箱：lygsnwbgs@163.com
                    连云港市农业委员会

                    2016年10月13日
